关于第一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任务（序号四）销号确认表
填报单位（盖章）：             时间：  
	整改任务
	吉林市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吉林市在雨污分流改造、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等方面欠账较多。调阅资料显示，吉林市本级还有37.2 公里、蛟河市 31.68 公里、磐石市 29 公里、桦甸市 20.85 公里、舒兰市 20.7 公里未完成雨污分流工作。吉林市乡镇污水处理设施配套管网计划建设约200.35 公里，目前只完成了97.67公里，雨污分流51公里。雨污未完成分流在雨季会加重城市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负荷，甚至溢流直排入江河，如桦甸市城市污水处理厂在汛期时存在合流污水溢流问题。

	整改目标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逐步提高城市建成区雨 污分流比例。

	整改措施
	（一）市住建局、各相关县（市），船营区、龙潭区组织对本级本区域内雨污分流管线铺设情况再排查，列出任务清单。

（二）市住建局、各相关县（市），船营区、龙潭区根据问题清单，结合城市规划、不断配套完善设施建设，多措并举落实项目资金，提前谋划改造方案、工程设计，启动改造后严格按照设计方案，完善雨污分流管线，提高雨污分流比例。



	整改完成情况
	（一）市住建局根据排查情况，结合城市规划，列出管网改造任务清单并组织制定吉林地区城市污水管网建设改造计划表，加快推进问题整改。

（二）市住建局依照城市污水管网建设改造计划表，多渠道筹措项目资金4.7亿元，全力推进全地区雨污管网改造，截至2025年11月底，全市累计完成雨污分流改造127.4公里，其中：市本级完成13.4公里，船营区完成2.2公里，龙潭区完成21.8公里，蛟河市完成19.45公里，磐石市完成29公里，桦甸市完成20.85公里，舒兰市完成20.7公里，整改任务已全面落实。

    此项任务已完成整改。




